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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市监法规字〔2023〕118号

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淄博市市场监管领域地方性法规

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》的通知

各区县局，市局各科室、直属单位：

《淄博市市场监管领域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

权基准》（以下简称《基准》）已经市局局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

现予印发，请结合《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使行政处罚裁

量权适用规则》（鲁市监法规字〔2021〕3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认真抓好学习传达和贯彻执行。

本《基准》自 2023年 12月 1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

年 11 月 30 日。《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

裁量基准》（淄市监法规字〔2022〕113号）自本《基准》施

行之日起废止。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0月 16日

（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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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市场监管领域地方性法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
法定依据

序号 违法行为
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

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

从轻处罚

违法行为涉及电梯数量 3

台以下且持续时间 3 个月

以内的。

处 3 万元以上 5 万元

以下罚款；没收违法

所得。

一般处罚

违法行为涉及电梯数量 3

台以上且持续时间 3 个月

以上。

处 5 万元以上 7 万元

以下罚款；没收违法

所得。
1

对电梯改造、

修理、维护保

养 和 使 用 管

理 单 位 的 行

政处罚

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

2 月 12 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

修订）第十四条：“电梯改造、修理、

维护保养和使用管理单位，应当建立

电梯零部件和安全保护装置质量追

溯制度，保证产品符合安全技术规范、

标准，并明示质量保证期限。”

【地方性法规】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

（2019 年 2 月 12 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

日修订）第五十一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十四

条规定，电梯改造、修理或者维护保养单位

使用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的主要零部

件或者安全保护装置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监

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

以下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，没收违法所得。

   使用管理单位指使电梯改造、修理或者维

护保养单位使用不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

的主要零部件或者安全保护装置的，依照前

款规定处罚。”

从重处罚

违法行为造成电梯故障致

人员伤亡或造成电梯事故

等不良后果的。

处 7 万元以上 10 万

元以下罚款；没收违

法所得。

从轻处罚

违法行为逾期后已实施整

改但未整改到位，且尚未造

成不良后果的。

处 1 万元以上 2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一般处罚
违法行为逾期后未实施整

改的。

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2

对电梯安装、

改造、修理、

维 护 保 养 单

位 的 行 政 处

罚

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 2

月 12 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修

订）第十五条：“电梯安装、改造、

修理、维护保养单位不得在电梯控制

系统中设置限制电梯运行的技术障

碍。”

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 2 月 12

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修订）第五十二

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，在电梯控

制系统中设置限制电梯运行技术障碍的，由

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

款。”
从重处罚

违法行为逾期未整改且造

成不良后果的。

处 3 元以上 5 万元以

下罚款。

3
对 电 梯 使 用

管 理 单 位 的

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

2 月 12 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

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 2 月 12 日

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修订）第五十三条：
从轻处罚

违法行为逾期后已进行整

改但整改不到位。

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

3

一般处罚
违法行为逾期后未实施整

改，尚未造成不良后果的。

处 3 万元以上 7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行政处罚 修订）第十八条：“电梯使用管理单

位应当对电梯使用安全负责，履行下

列义务：（十二）委托具有相应资质

的单位按照规定时限对电梯进行维

护保养并对维护保养过程进行监督;”

“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十二项规定，电梯

使用管理单位未委托维护保养单位或者委托

不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对电梯进行维护保养

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

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

下的罚款。

从重处罚
违法行为逾期未整改且造

成不良后果的。

处 7 元以上 10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从轻处罚
违法行为逾期三十日以内

改正的。

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一般处罚
违法行为逾期三十日以上

六十日以内改正的。

处 3 万元以上 4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4

对 电 梯 使 用

管 理 单 位 的

行政处罚

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

2 月 12 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

修订）第十八条：“电梯使用管理单

位应当对电梯使用安全负责，履行下

列义务：（一）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章和安全技术规范，建立使用安全

和责任制度、制定操作规程;（八）按

照规定使用和管理电梯钥匙;

第二十二条：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

按照安全技术规范逐台建立电梯安

全技术档案。

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变更的，原使用管

理单位应当自变更之日起三日内移

交全部电梯安全技术档案。”

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 2 月 12

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修订）第五十四

条：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使用管理单位有下

列情形之一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

门责令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正的，责令停止使

用电梯，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：(一)

未按照规定建立电梯使用安全管理制度、制

定操作规程的;(二)未按照规定使用和管理电

梯钥匙的;(三)未按照规定移交电梯安全技术

档案的。”

从重处罚
违法行为逾期六十日以上

拒不改正的。

处 4 万元以上 5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5

对 电 梯 安 全

评 估 机 构 的

行政处罚

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

2 月 12 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

修订）第三十七条：“电梯安全评估

机构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

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 2 月 12

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修订）第五十五

条：“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，出具虚

假安全评估报告或者安全评估报告严重失实

从轻处罚
违法行为初次违法，情节较

轻，未造成不良后果的。

对机构处 5 万元以上

8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直

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

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

5 千元以上 1 万元以

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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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处罚
违法行为初次违法，造成较

轻不良后果的。

对机构处 8 万元以上

14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
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进行评估，出具评估报告，并对评估

结论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;对安全评

估过程进行影像记录，影像记录保存

期限不少于五年。

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应当将电梯安全

评估结论报送办理使用登记的特种

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，并告知电梯

所有权人。

电梯安全评估结论可以作为电梯修

理、改造、更新的依据。”

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

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，对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

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
从重处罚
1 年内 2 次以上违法，或已

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。

对机构处 14 万元以

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；

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

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
员处 3 万元以上 5 万

元以下罚款。

从轻处罚
违法行为尚未造成不良后

果的。

处 5000 元 以 上  

6000 元以下罚款。

一般处罚
违法行为造成不良后果，但

社会影响较轻的。

处 6000 元 以 8000

元以下罚款。

6

对 使 用 管 理

单 位 或 者 维

护 保 养 单 位

的行政处罚

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

2 月 12 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

修订）第十八条：“电梯使用管理单

位应当对电梯使用安全负责，履行下

列义务：（五）保持电梯应急照明和

紧急报警装置正常运行，落实值班人

员负责电梯运行期间的应急响应;”

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 2 月 12

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修订）第五十六

条：“违反本条例规定，使用管理单位或者

维护保养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应急处置

或者救援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

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：(一)未落实值

班人员或者值班人员接到报警不履行职责

的;(二)紧急报警装置不能正常运行的;(三)维

护保养人员未按照规定时间赶到现场的。”

从重处罚
违法行为造成不良后果且

造成严重社会影响。

处 8000 元以上 1 万

元以下罚款。

从轻处罚
相关记录造假或者严重失

实 2 件以内的。

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

元以下罚款。
7

对电梯安装、

改造、修理、

维 护 保 养 单

位 的 行 政 处

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

2 月 12 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

修订）第十二条：“电梯安装、改造、

修理单位应当编制施工方案，按照电

《淄博市电梯安全条例》（2019 年 2 月 12

日通过，2021 年 12 月 3 日修订）第五十条：

“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三十条第

五项规定，施工记录、自检记录、维护保养
一般处罚

相关记录造假或者严重失

实 3 件以上不足的 5 件次

处 10 万元以上 15 万

元以下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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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罚 梯安全技术规范和设计文件进行施

工，并真实记录施工、自检情况。

第三十条：维护保养单位应当履行下

列义务：（五）真实、完整记录每台

电梯维护保养和故障处置情况，维护

保养记录(含无纸化电梯维护保养记

录)保存期限不少于四年;”

记录造假或者严重失实的，由特种设备安全

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五万元以上

二十万元以下罚款。”

从重处罚

相关记录造假或者严重失

实 5 件以上或者造成不良

后果且社会影响严重的。

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

元以下罚款。

从轻处罚

违法情节较轻、能够及时纠

正违法行为，并减少或者消

除危害后果的。

处 2 万元以上 7 万元

以下罚款。

一般处罚
违法情节一般、造成一定危

害后果的。

处 7 万元以上 15 万

元以下罚款。
8

对 专 利 侵 权

纠 纷 的 行 政

处 理 决 定 或

法 院 判 决 生

效后，同一侵

权 人 再 次 侵

犯 同 一 专 利

权 的 行 政 处

罚

《 淄 博 市 专 利 管 理 若 干 规 定 》

（2014 年 10 月 29 日修订通过）第

三十一条：“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处

理决定或者法院判决生效后，同一侵

权人再次侵犯同一专利权的，除依法

承担民事责任外，由市专利管理部门

责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

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

《淄博市专利管理若干规定》（2014 年 10

月 29 日修订通过）第三十一条：“专利侵权

纠纷的行政处理决定或者法院判决生效后，

同一侵权人再次侵犯同一专利权的，除依法

承担民事责任外，由市专利管理部门责令改

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可以并处二万元以上二

十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 从重处罚
违法情节较重、造成较大违

法行为危害后果的。

处 15 万元以上 20 万

元以下罚款。

9

对 医 药 工 作

人 员 所 在 单

位 未 建 立 真

实、完整的医

药 工 作 人 员

健 康 检 查 档

案 的 行 政 处

罚

《淄博市医药工作人员健康检查管

理办法》（2007 年 1 月 18 日通过，

2017 年 12 月修订）第十二条：“医

药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应当履行下列

义务：（三）建立医药工作人员健康

检查档案，专人管理，一人一档；”

《淄博市医药工作人员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

（2007 年 1 月 18 日通过，2017 年 12 月修

订）第十五条：“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医药工

作人员所在单位未建立真实、完整的医药工

作人员健康检查档案的，由食品药品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其改正，并处以 1000 元罚款。”

注：法规条

款无自由

裁量空间。

处以 1000 元罚款

10 对 医 药 工 作 《淄博市医药工作人员健康检查管 《淄博市医药工作人员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 注：法规条 处以 2000 元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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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员 所 在 单

位 未 组 织 对

医 药 工 作 人

员 进 行 健 康

检 查 的 行 政

处罚

理办法》（2007 年 1 月 18 日通过，

2017 年 12 月修订）第十二条：“医

药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应当履行下列

义务：（一）定期组织本单位医药工

作人员进行健康检查；”

（2007 年 1 月 18 日通过，2017 年 12 月修

订）第十六条：“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医药工

作人员所在单位未组织对医药工作人员进行

健康检查的，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处以

2000 元罚款。”

款无自由

裁量空间。

11

对 医 药 工 作

人 员 所 在 单

位 对 健 康 检

查 不 合 格 的

医 药 工 作 人

员 不 按 规 定

调 离 其 工 作

岗 位 的 行 政

处罚

《淄博市医药工作人员健康检查管

理办法》（2007 年 1 月 18 日通过，

2017 年 12 月修订）第十二条：“医

药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应当履行下列

义务：（二）对健康检查不合格的医

药工作人员，及时调离岗位，健康检

查不合格的医药工作人员经治疗痊

愈后应当允许其返回原工作岗位；”

《淄博市医药工作人员健康检查管理办法》

（2007 年 1 月 18 日通过，2017 年 12 月修

订）第第十七条：“违反本办法规定，医药

工作人员所在单位对健康检查不合格的医药

工作人员，不按规定调离其工作岗位的，由

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其改正，并处以

3000 元罚款。”

注：法规条

款无自由

裁量空间。

处以 3000 元罚款。

从轻处罚
首次违反规定且不属于不

予以处罚情形的。

处以 50 元以上 100

元以下罚款。

一般处罚 1 年内两次违反规定的。
处以 100 元以上 150

元以下罚款。12

对 取 得 烟 草

专 卖 零 售 许

可 证 的 单 位

和 个 人 不 在

规 定 地 点 从

事 烟 草 制 品

零 售 业 务 的

行政处罚

《 淄 博 市 烟 草 专 卖 管 理 办 法 》

（2020 年 8 月修订）第十一条：

“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单位

和个人，应当按照规定的经营范围和

地点从事烟草制品的零售业务；应当

从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，并接

受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

查。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予以明

示。”

《淄博市烟草专卖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 8

月修订）第二十一条第二款：“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

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不在规定地点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

的，责令改正，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

的罚款；” 从重处罚
1 年内两次以上违反规定

的。

处以 150 元以上 200

元以下罚款。



7

从轻处罚 经营额 1 万元以下的。

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

违法经营额百分之二

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

下的罚款。

一般处罚
经营额 1 万元以上 3 万元

以下的。

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

违法经营额百分之三

十以上百分之四十以

下的罚款。

13

对 未 依 法 取

得 或 者 使 用

过期、失效烟

草 专 卖 零 售

许 可 证 从 事

烟 草 制 品 零

售 业 务 的 行

政处罚

《 淄 博 市 烟 草 专 卖 管 理 办 法 》

（2020 年 8 月修订）第二十一条第

二款第八条 ：“零售烟草制品，应当

依法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。未取

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，不得从事

烟草制品零售业务。”

《淄博市烟草专卖管理办法》（2020 年 8

月修订）第二十一条第二款：“有下列行为

之一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

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

（二）未依法取得或者使用过期、失效烟草

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，

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，没收违法

所得，并处违法经营总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百

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。” 从重处罚 经营额 3 万元以上的。

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

违法经营额百分之四

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

下的罚款。

从轻处罚 经营犬只 20 只以下的。

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

一千元以上两千元以

下罚款。

一般处罚
经营犬只 20 只以上 50 只

以下的。

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

两千元以上四千元以

下罚款。

14

对 未 依 法 办

理营业执照，

从 事 犬 只 交

易 等 相 关 经

营 活 动 的 行

政处罚

《淄博市养犬条例》（2021 年 12

月 29 日通过）第四十条 ：“从事犬

只养殖、交易等相关经营活动，应当

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动物防疫条件，

遵守养犬行为规范，依法申领相关证

照，并采取措施防止犬只扰民、维护

环境卫生。”

《淄博市养犬条例》（2021 年 12 月 29 日

通过）第五十一条 ：“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

规定，未依法办理营业执照，从事犬只交易

等相关经营活动的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

令改正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一千元以上五

千元以下罚款。”
从重处罚 经营犬只 50 只以上的。

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

四千元以上五千元以

下罚款。

注：本基准中的“以下”不含本数，“以上”包含本数。但是，“以下”所指的本数为法规规定的最高处罚额度时，包含本数。


